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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F_97_E8_B6_85_EF_c122_479431.htm 根据现行的《律师法

》规定，律师领取正式执业证以前必须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

一年时间，这仅有的一条规定几乎涵盖了我国律师实习制度

的全部内涵 。律师的实习期是律师从取得准入资格到正式执

业之间的比不可少过渡期，实习是一名欲正式执业的律师从

法律基本理论到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衔接方式，也是律师初

步掌握实务经验、获取执业技巧的重要途径。律师实习制度

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

来看，目前的律师实习制度虚置现象严重，远远没有达到预

期的目的。因为没有法律规定的具体措施作为保障，致使目

前的律师实习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根本无法保证实习律师得

到规范、统一的实务教育锻炼。一方面实习律师想学习真本

领苦于没有机会，另一方面律师事务所接待实习律师没有主

动性、也力不从心。而律师在申领正式执业证时，主管部门

只是审查该律师是否已经办理了实习手续并是否已经满一年

，而对于实习的内容、效果因没有具体考核要求、指标无从

审查监督，使实习制度虚置。实习制度的虚置造成的后果就

是律师入门过于“轻松”，入门后由于缺乏规范、统一的针

对职业内涵进行的实务教育锻炼，使律师执业方式、习惯的

形成和职业文化的积淀处于自发、无序状态，难以形成统一

的、主流的职业文化，影响律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律师业

的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的律师水平参差不平，所谓

的执业经验等与律师职业内涵紧密相关的东西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有人以为是引以为荣的执业经验，而有人却不以

为然，与此不无关系。 任何一个行业均有自身的职业内涵和

主流文化，律师行业的准入制度（统一考试制度）对于促使

律师行业主流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律师职业的

内涵和已经形成的主流文化却无法快速深入到每一个即将正

式执业的律师心中。原因就是目前大多法学院的法律理论课

程，并不是专门针对律师职业所开设，所开专业是法律、法

学专业，并不是律师专业。目前的法律专业课程中并没有反

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行业发展理论、执业技巧、职业文化等

律师行业的特有内涵，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对于律师行业的职

业内涵并没有一个系统接触、了解的过程和途径，更何况还

有许多非法律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士也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师

行业，他们更无从通过一个较为正规的途径接触、了解律师

的职业内涵和主流文化。因此，在目前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

和司法考试的报考条件没有明显调整的情况下，律师实习就

成了律师了解职业内涵、接受职业文化熏陶的唯一途径。而

在入行以前系统了解所从事职业的职业内涵、职业文化是培

养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的关键所在，能够

进一步促进本行业的社会认知程度。 为此，有人提出将目前

《律师法》规定的实习期增加到两年。本人认为是否增加实

习期并不是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

或制度保障律师实习制度的真正落实，单纯增加实习期并不

能达到实习制度的预期目的。本人认为应当在《律师法》中

充实律师实习制度的内容，规定律师在正式领取执业证以前

必须接受有资格的教育机构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律师实务培训

。实务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代替目前实行



的单纯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制度。这样既使实习律师在入行前

能够得到系统、规范的职业培训，避免了律师单纯靠在实践

当中摸索逐步积累执业经验的做法，同时也解决了律师事务

所作为培训实习律师的主体力不从心的状况。并且，由于律

师实习（实务锻炼）成为整个律师实务培训的部分内容，也

便于主管机关对实习律师实习情况的考核、监督，便于主管

机关把好律师的入门关。（2003/2/2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